
一、先秦谏谤祸与“邪说”案

谏诤章》云：

谏祸与谤祸是古代文祸的最初表现。

出正式批评或建议，谤是臣民私下对君主、长

什么是谏？什么是谤？简单地说，谏是臣民向君主、长上提

加以议论批评。

二者施受关系相同，但表达方式不同，动机、目的也有区别，谏

以救正事情为主，谤以宣泄感情为主。

谏和谤本来是好事，明智的统治者把它看作国家的福音，求

之唯恐不得，昏昧的统治者却不能容忍，于是成为祸根。传说夏

末关龙逢和商末王子比干等人死于谏，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

的一批谏祸。社会文明日进，人们思智日开，文祸的历史也在演

进，周朝有厉王禁谤事件，春秋晚期又有少正卯、邓析“邪说”

案。但总的说来，先秦文祸事例稀少，而往往一事多说，传信

传疑，真假难定。

（一）圣贤的求谏纳谤

《尚书 说命》云：

《孝经

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纳谏容谤的重要。

“木从绳则直，后（君主）从谏则圣。”

无

“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。诸侯有争臣五人，虽

无道，不失其国。大夫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家。士有争

友，则身不离令名。父有争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”《尚书

逸》云：

（君主若乱法败政，胡作非为）民否则厥心违怨，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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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谏鼓与谤木

王中宗，及高宗，及祖则厥口祖祝。周公曰：呜呼，自

无

甲，及我周文正，兹四人，迪哲。厥或告之曰：小人怨汝

詈汝，则皇自敬德。厥愆，曰：朕之愆。允若时，不啻不

敢含怒。此厥不听，人乃或诪张为幻，曰：小人怨汝詈

汝，则信之。则若时，不永念厥辟，不宽绰厥心。乱

罪，杀无辜，怨有同，是丛于厥身。

周公的话大意是：人民有怨言，君主应该惕然反省。如果听

信谗言，乱杀无辜，就会成为众怒之归。通观历代的盛衰兴亡，

可以发现一条规律：纳谏者兴，拒谏者亡。所以，开明的统治者

不但不加罪于谏谤之人，而且千方百计创造条件，让人们有发表

意见的地方。

桓公问》：“舜有告善之旌，

传说中的尧、舜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典范，他们求谏纳谤的传

说散见于诸子各书。如《管子

转辞》：“尧置敢谏之

而主不蔽也；禹立谏鼓于朝，而备讯矣；汤有总街之庭，以观人

诽也；武王有灵台之覆，而贤者进也。”《尸子》卷下：“尧有

建善之旌，舜立诽谤之木。”《邓析子

不苟论》：“尧有欲谏之鼓，舜立诽谤之木。”《吕氏春秋

。“总街之庭”、“灵台之覆”

鼓，舜有诽谤之木，武王有戒慎之鞀。”据《史记集解》注释，

“进善之旌”悬挂在大路上，让提意见的人站在旌下陈说；“诽

谤之木”即是桥梁柱头（有人说是桥梁边板），供人书写批评意

见。“戒慎之鞀”是供谏者摇响的小鼓。“谏鼓”大约是供谏者

敲击之鼓，犹如后世的登闻鼓

似乎也是纳谏场所。

上古圣贤如何求谏纳谤，各家说法不一，详情细节也有待考

证，甚至其真实性也还有疑问。尽管如此，人们还是有理由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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舜典》记载，舜命龙（人名）为“纳言”。

周语》记邵公之言云：

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鼚献曲，史献书，

师箴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。近巨尽规，亲戚

补察，鼚史教诲，者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

不悖。

如此完备的纳言措施，应不是哪朝统治者一举制定的，而是长期

形成的。

地官》有“保氏”之官，其职责是“掌谏王恶”；

上古年间，还设置了专门司谏的官员。见于官方正式文

献，如《周礼

自知》记载，商汤王时已有“司过之士”，似乎也《吕氏春秋

是谏官；又据《尚书

听下言以纳于上，受上言宣于下”，注家说，“纳言”的职责是

那么也应是谏官之类。

主动求谏纳谤是圣贤之举，被动听受、容忍，不加罪于谏谤

之人，如周武王对待伯夷、叔齐那样，也是该称道的。

据《史记 伯夷列传》，周武王率领义师讨伐商纣王，伯

信：很早以前，统治者就已重视采纳谏言，并渐渐形成制度。

《左传

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朋友，

襄公十四年》记师旷之言云：

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，勿使失性。有君而为之

贰，使师保之，勿使过度。是故天子有公，诸侯有卿，卿

人、工、商、皂、隶、

圉皆有亲昵，以相辅佐也。善则赏之，过则匡之，患则救

之，失则革之。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，史为

书，鼚为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

旅于市，百工献艺。故《夏书》曰：“道人以木铎徇于路，

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。”正月孟春，于是乎有之，谏

失常也。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其

欲，而弃天地之性？必不然矣。

《国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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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子产不毁乡校

夷、叔齐出面拦阻，拉住武王的马缰绳，责备他不孝不仁。这两

人的行为显然悖于天下大势和人心趋向，因此是错误的，但武王

没有伤害他们。后来他们隐居首阳山，“义不食周粟”，采野菜

充饥，将要饿死时作歌咒骂武王“以暴易暴”，武王仍予宽容。

春秋时期容纳谤言最著名的是郑人子产。子产上台执政，采

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人们一时适应不了，作歌咒骂他说：“取

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畴而伍之，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。”（《左

传 襄公三十年》）子产默默忍受着，没有报复骂他的人。三年

以后，改革见效，人们得到了好处，改而歌颂他。

传

当改革尚未见效时，又发生“不毁乡校”的感人故事。《左

襄公三十一年》载：

怨，不闻作威以防

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。然明谓子产曰：“毁乡校

何如？”子产曰：“何为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

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，是

吾师也。若之何毁之？我闻忠善以损

怨。岂不遽止？然犹防川，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

救也。不如小决使道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

皇

子产允许人们议论他政策的好坏，更没有对聚众议论加以取

缔，他不愧是明智的改革家。“立谤政”是他实行的改革措施之

一，也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这方面，他比商鞅高明得

多。商鞅是不允许国人议论“变法”的。新法初行时，许多人有

怨言；新法见效后，这些人改而称赞新法。商鞅却说：“这些都

是败乱教化的人。”把他们全都迁到边远地区居住，以示惩罚。

商鞅的统治法则就是要人民缄口结舌，法令制度好也罢，不好也

罢，都不能议论，所谓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”（《诗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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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桀、纣拒谏诛忠

（二）暴君的拒谏禁谤

矣》）。后来韩非子也是这种思想，而且更加走向极端。商鞅

韩非子均死于非命，与他们的“缄口”之治是密切相关的。

与圣贤的做法相反，昏君暴主对待谏、谤的唯一手段是诛杀

与禁缔。这类事例中最早的是夏朝亡国之主桀诛杀关龙逢的传

说。记录这一传说的有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，

但不及《韩诗外传》和《新序》之详。《韩诗外传》卷四载：

桀为酒池，可以运舟，糟丘足以望十里，而牛饮者三

千人。关龙逢进谏曰：“为人君身行礼义，爱民节财，故

国安而身寿也。今君用财若无尽，杀人若恐弗胜，君若弗

革，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，君其革之。”立而不去朝。桀

囚而杀之。

《新序 节士》所记字句稍异。

志关龙逢据说是桀的臣子，王符《潜夫论》作“豢龙逢”

氏姓》）。这件事如果属实，那么应该是最早的一例谏祸了，而

汤誓》写夏桀横征暴

且前人历来是这样看的。但它只载于晚出的子部书，使人不敢深

，滥用民力，人们指着太阳信。《尚书

诅咒他：“时日易丧，予及汝皆亡。”却没有写他拿诅咒者治

罪。再说“酒池”、“糟丘”的说法也过子夸张。清代学者崔述

云：“古者人情质朴，虽有荒淫之意，非若后世秦始、隋炀之所

为者。且桀岂患无酒，而使之可运舟、望十里，欲何为者？此皆

后世猜度附会之言。”（《夏考信录》卷二）但既然历来把“龙

逢之诛”看作最早的谏祸，不妨录此存疑。

前人向来以夏桀为第一号暴君，与之并称的则是商纣。纣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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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周厉王禁谤

是典型的独夫，他拒谏诛忠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。

据《史记

肉林，让男女裸体狂欢，聚

殷本纪》，纣王沉湎酒色，穷奢极欲，设置酒池

天下以奉一己之欲。臣民怨怒，诸

侯反叛，纣王便用酷刑进行镇压，甚至有“炮格之法”。大臣九

侯把女儿献给他，此女不喜淫，纣王发怒把她杀害，而将九侯剁

成肉酱。鄂侯为此事与纣王争辩，被杀死做成肉干。西伯昌听说

后私下怅叹，纣王把他囚禁在羑里。微子、箕子、王子比干等人

屡谏，纣王一概不听。于是微子逃亡而去，箕子佯狂为奴。王子

比干舍命强谏，纣王发怒说：“听说圣人心有七窍。”便挖出比

干的心脏作验证。

纣王的最终下场是国家灭亡，本人自焚而死，从而证明拒谏

诛忠必致败亡这一历史法则。

周语》记载周朝统治者中专横暴虐的典型是厉王。《国语

他禁谤的事实如下：

而溃，
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，邵公告曰：“民不堪命矣。”王

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，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

路以目。王喜，告邵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

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

伤人必多。民亦如之，是故为川者决之使道，为民者宣之

犹原

使言。⋯⋯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焉，财用于是乎出；

之有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

是乎兴。行善而备败，其所以阜财用、衣食者也。夫民虑

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

与能几何？”

王不听，于是国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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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夫差杀伍子骨

周厉王的暴行（即其致谤的原因）史书上记载简单，《史

记》中只写他“好利”，“暴虐侈傲”。但他的禁谤却很有名，派

遣特务（卫巫）监视人们的言论，可谓钳舌有术。人们敢怒不敢

言，“道路以目”，说明他的钳舌术获得成功，也说明他已经坐

在火山口上，而他还自以为得计。最后火山爆发，国人把他流放

到彘（今山西霍县）。据史家说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民

众起义。禁谤的遭流放，造谤的得胜利，这是文祸史上难得的例

外。

春秋时期谏祸较少，《左传》上记载的几次事件，如晋灵

公派刺客杀赵宣子（宣公二年），陈灵公纵容别人杀泄治（宣公

九年），都没有特别的意义。流传较广的是吴王夫差杀伍子青事

件，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都有记载。

伍子肯是楚国人，因受迫害逃到吴国，做吴王阖庐的谋臣。

当时吴越二国交战，阖庐领兵伐越，受伤而死，夫差继位后立志

报仇，终于大败越国。

越王勾践收集残兵退驻会稽，通贿于吴太宰伯ＡＷ，卑辞厚礼

讨好夫差，而心中念念不忘报仇雪耻。伍子胥看出勾践的志谋，

劝夫差乘胜灭越，夫差不听。后来夫差两次伐齐，伍子青都加以

劝阻，认为不灭越而伐齐是莫大的失策，夫差还是不听。伍子青

感到绝望，夫差派他出使齐国，他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人鲍

牧。太宰嚭乘机进谗言，说伍子胥心怀不满，里通外国。夫差

说：“你不说，我也早有疑心。”于是赐剑命伍子胥自刎。伍子

胥愤怨结胸，临死对左右说：“我死之后，在我坟墓旁种上梓

树，长大后好做棺材（言外之意：吴国必亡，到时候正用得上）；

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挂在国都东门上，让我亲眼看越王灭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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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诸家论进谏

）

公孙丑下》）

夫差听说后大怒，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套子里，抛入江中。

九年后吴亡于越，夫差被俘，这才悔恨不听子胥之言，自刭而

死。

进谗言，但谗言的如上所述，伍子胥之死直接原因是太宰

生效却因夫差先有疑心，先已不满于伍子胥的再三强谏。前人一

向把这一事件举为谏祸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和一般谏祸不同的

是：一般谏祸多因批评君主失德（如淫暴奢侈之类）而引起，

而伍子胥之难则起因于谏正吴王的失策，是“政见不同”之

祸。

谏祸的罪责主要在受谏的统治者一方，但进谏者也有认识问

题和方法问题。血的教训促使人们研究进谏之道，使君上能够听

纳谏言，而进谏者又不受祸害。这方面的言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

已经出现，汉代最为发达。今分类择录若干，充作古代谏祸的参

考材料。

、论正确对待谏译

经

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。（《孝

谏诤章》）

曲礼

为人臣之礼，不显谏。三谏而不听，则逃之。子之事亲也，

三谏而不听，则号泣而随之。（《礼记

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；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

（《孟子

君有大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易位⋯⋯

万章下》）君有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去。（《孟子

君有过谋过事，将危国家、殒社稷之惧也，大臣、父兄有能

进言于君，用则可，不用则去，谓之谏；有能进言于君，用则可，

第 8 页



下忠也；不恤君之荣辱，不恤国之藏

不用则死，谓之争。⋯⋯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，事中君者有谏

争无谄谀。⋯⋯以德复君而宣之，大忠也；以德调君而补之，次

忠也；以是谏非而怒之，

臣道》）否，偷合苟容，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，国贼也。（《荀子

正谏》）

君有过失者，危亡之萌也。见君之过失而不谏，是轻君之危

亡也。夫轻君之危亡者，忠臣不忍为也。三谏而不听则去，不去

则身亡。身亡者，仁人所不为也。⋯⋯昔卫灵公不听泄治而杀

之，曹羁三谏曹君，不听而去，《春秋》序义虽俱贤，而曹羁合

礼。（《说苑

、论选择最佳的谏译方式

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

（《毛诗序》）

辩政》）

忠臣之谏者，有五义焉：一日谲谏，二曰戆谏，三曰降谏，

四曰直谏，五曰风谏，唯度主而行之。吾（孔子）其从风谏乎。

（《孔子家语

正谏》）

谏有五：一日正谏，二曰降谏，三曰忠谏，四曰戆谏，五曰

讽谏。（《说苑

谏者何？谏者间也，更也，是非相间，鞭其行也。人怀五

常，故知谏有五：其一曰讽谏，二曰顺谏，三曰窥谏，四曰指

谏，五曰陷谏。

讽谏者，智也，知祸患之萌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，此智

之性也；

顺谏者，仁也，出词逊顺不逆君心，此仁之性也；

窥谏者，礼也，视君颜色不悦，且却，悦则复前，以礼进

退，此礼之性也；

指谏者，信也，指者质也，质相其事而谏，此信之性也；

谏诤》

陷谏者，义也，恻隐发于中，直言国之害，励志忘生，为君

不避丧身，此义之性也。（《白虎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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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夏曰：“君子⋯⋯信而后谏，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。”

、论进谏之难

东方朔之谏。争谏、戆谏最容易得祸，

上述各家所举种种谏名，大同小异。在各“谏种”中，大概以讽谏、谲

谏最上乘，最有效，如淳于

如鄂侯、比干。有的人甚至以死为谏，或死而不成礼为谏，称为尸谏。春

秋时卫大夫史鰌是第一个尸谏者，其事详见《韩诗外传》卷七。

（《论语 子张》）

韩非子

故谏说谈论之士，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。夫龙之为虫

也，柔可狎而骑也，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，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

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。 说

难》）

《说难》通篇写献言进说之难，这则“逆鳞”之喻最有意味。南宋

光宗时，黄裳上疏称自古君主不能从谏，是由于“私心”、“胜心”和

黄裳传》）可作“逆鳞”说的注脚，以解释

钳人之口，以无形之塞塞己之耳。荀悦兴

）

“忿心”作怪（《宋史

“逆鳞”生长的原因。

下不钳口，上不塞耳，则可有闻矣。有钳之钳，犹可解也，

杂言

无钳之钳，难矣哉！有塞之塞，犹可除也，无塞之塞，其甚矣

夫！（《中鉴

这是批评君主以无形之

此慨叹，忠悃可见。

权，“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”（《史记 孔子世家》），详细

年），鲁国大司寇孔丘代行宰相职鲁定公十四年（公元前

、孔子沫少正卯

（ 三 春秋两大疑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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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见于诸子之书。如《荀子 宥坐》载：

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

孔子为鲁摄相，朝七日而沫少正卯。门人进问曰：“夫

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，夫子为政而始沫之，得无失乎？”

孔子曰：“居，吾语女其故，人有恶者五，而盗窃不与

焉：一曰心达而险，二曰行辞而坚，

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有一于人，则不得免于

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有之。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，言谈

足以饰邪营众，强足以反是独立，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

不沫也。”

《说苑 指武》所记大略与《荀子》同，稍异之处有三：

（一）诛少正卯的地点指实为“东观之下”；（二）“五恶”的

第一条是“心辨而险”，第四条是“志愚而博”；（三）“进

问”的门人指实为子贡。《孔子家语 始诛》所记也略同《荀

子》，增多之文有：“戮之于两观之下，尸于朝三日”。另外，

达而险”作“心逆而险”。

少正卯的五条罪状，大约属于后世所说的“异端邪说”之

类。这是历史上第一例属于“思想犯罪”性质的大案。

门“三盈三虚”（《（论衡

关于少正卯其人，王充说他与孔子同时在鲁国讲学，曾使孔

讲瑞》）。这样说来，他们互相争

夺信徒，孔子诛少正卯可能有挟嫌报复，打击私敌（学敌）的成

分。

氾论训》注）。清人孙星衍也说

汉代学者高诱说少正卯是谄谀之徒，且说“少正”是其官

称，“卯”为其名（《淮南子

“少正”是官名，是“正人”的副职（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）。

汉代以来，“孔子诛少正卯”被缙绅学者广泛称引。最先对

这件大案产生怀疑的，是读书别具只眼的朱熹。他说：“尝疑诛

少正卯无此事，出于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。若果有

之，则《左氏》记载当时人物甚详，何故有一人如许劳攘而略不

第 11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乎？春秋之时，诛一大夫非

及之？”（《朱子语类辑略》卷三）此后疑者渐多，金元王若虚、

清人尤侗、阎若璩、崔述、江永、梁玉绳等人相继问疑辨伪，近

代梁启超等人也认为其事不可信。

崔述《洙泗考信录》卷二就《孔子家语》所载诛少正卯事加

按语云：

杀无道，以就《论语》：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

圣人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”

之不贵杀也如是，焉有秉政七日，而遂杀一大夫者哉？三

桓之横，臧文仲之不仁不知，《论语》、《春秋传》言之

详失，贱至于阳虎不狃，细至于微生高，犹不遗焉，而未

尝一言及于卯。使卯果尝乱政，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？史

官何得不载其一事？非但不载其事而已，亦并未有其名。

然则其人之有无，盖不可知。纵使果有其人，亦必碌碌无

闻者耳，岂足以当圣人之斧

易事也，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？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，

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，况孔子耶？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

者，诬圣人以自饰，必非孔子之事。且其所谓“言辩”、

“行坚”、“荧众”、“成党”云者，正与庄、韩书中訾

儒者之言酷相类，其为异端所托无疑。

崔述的质疑反映了辨伪派的基本观点，即：（一），其事始

见于《荀子》、《家语》诸书，不见于《论语》和《春秋》经

传；（二），执政七日，以大夫诛大夫，不合事势、情理；（三），

孔子一贯倡“仁”，其事不符合他的思想学术。这些看法不无道

理，但毕竟是疑臆，遽断为伪似嫌鲁莽，不如疑以传疑。

二千多年以来，孔子诛少正卯或被当作“正义之诛”的典

型，或力辨其伪，虽然角度不同，大约都是后代儒者为了维护祖

师爷的权威。到本世纪七十年代，这一疑案又被一些“评法批

儒”的人翻了出来，当作孔子迫害新兴势力的一大罪证，这当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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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邓析之诛

是别有用心的“古为今用”。

杀邓析，定公九年》，全文为：“郑

邓析是春秋末期郑国人，大约与孔子同时。关于他被诛的记

载，最早见于《左传

是子产死后郑国的第二任执政。据《左而用其《竹刑》。”

年）子产卒，子大叔嗣为政；定传》载，昭公二十年（公元前

公八年（公元前 年），驷歂嗣子大叔为政。

年），子产制定郑国的

邓析是什么人呢？《左传》没有记载，既然能造《竹刑》，

当然是法学专家。昭公六年（公元前

《刑书》，并把它铸印在大鼎上，即所谓“铸刑鼎”。这是新兴

地主阶级第一次将成文法典公诸世人，为此曾遭到以叔向为首的

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。子产颁布的《刑书》可能有不够完善之

处，再说随着时代的前进，当年的《刑书》难免有些过时，所以

邓析立志“改郑所铸旧制”。为此他私自拟制了《竹刑》，也许

是特意准备让执政者采择的。

注歂为什么要杀邓析呢？《左传》没有交代。晋人杜

《左传》云：“邓析，郑大夫，欲改郑所铸旧制，不受君命而私

造刑法，书之竹简，故言《竹刑》。”玩味这几句话的意思，邓

析之诛似乎是因为“私造刑法”。但是《左传》于“杀邓析”文

后紧接一段“君子”批评子然（即 歂）的话：

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。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，弃其邪

可也⋯⋯思其人犹爱其树，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！子然

无以劝能矣。

杜预为这段文字作注云：“加，犹益也；弃，不责其邪恶

也。”那么“君子”的意思便是：邓析造《竹刑》有益于国家：

应该原谅他在别的方面的“邪恶”。换句话说，邓析死于其“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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歂，而是子产，从而

恶”，而不是死于造《竹刑》。孔颖达《正义》也认为：“邓析

不当私作刑书而杀，盖别有当死之罪。”

那么邓析的“邪恶”是怎么回事呢？《荀子》第一个对此作

出回答。但在《荀子》中，诛邓析的不是

把邓析的死年至少提前了二十二年（子产卒于昭公二十年，下距

定公九年为二十二年）。《荀子》云：

子产诛邓析⋯⋯不可不诛也。（《宥坐》篇）

有须，“卵有毛”，是说之难持者也，

“山渊平”，“天地比”，“齐秦袭”，“入乎耳”

“出乎口”，

而惠施、邓析能之。（《不苟》篇）

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，而好治怪说，玩绮辞，甚察而

不惠。辩而无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为治纲纪，然而其

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，是惠施、邓析

也。（《非十二子》篇）

据以上记载，邓析是一欺世惑众的诡辩家，与惠施（战国时

期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）同流，荀子对他们持批评态度。《正

名》篇云：“王者之制名，名定而实辨，道行而志通，则慎率民

而一焉。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，使民疑惑，人多辩讼，则谓之

大奸。”这段话似乎也是批评惠施、邓析的。

在《吕氏春秋》中，邓析是一专门与政府作对的恶棍。《离

谓》篇写道：

郑国多相县（悬）以书者。子产令无县书，邓析致

之。子产令无致书，邓析倚之。令无穷，则邓析应之亦无

穷。

据注家说，“县书”是众人把攻击政府法令的文字悬挂在一

起，互相观阅；“致之”是把攻击性文字单独送上门去使人观

阅；“倚之”是把攻击性文字混夹在别的物品中使人观阅。邓析

专与执政作对，钻法令的空子，煽动人们攻击法令。《离谓》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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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质》还

接着写道：

洧水甚大，郑之富人有溺者。人得其死者，富人请赎

之，其人求金甚多。邓析曰：“安之，人必莫之卖矣。”

得死者患之，以告邓析。邓析又答之曰：“安之，此必无

所更买矣。”

这是用一具尸体捉弄人，使当事双方相持不下。邓析在这件

事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。《离谓》篇最后写道：

子产治郑，邓析务难之。与民之有狱者约：大狱一

衣，小狱襦袴。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，以非为

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，而可与不可日变。所欲胜，因

胜；所欲罪；因罪。郑国大乱，民口讙哗。子产患之，于

是杀邓析而戮之，民心乃服，是非乃定，法律乃行。

这节文字进一步说明邓析是乱法败俗的讼师，他的被诛是罪

有应得。

论训》、《诠言训》）、《说苑》另外，《淮南于》（《

力命》揉合《左传》

（《指武》）和《新序》都说到子产诛邓析。《说苑

写邓析教农民使用桔槔。最后，伪《列子

以来众家之说云：“邓析操两可之说，设无穷之辞，当子产执

政，作《竹刑》，郑国用之。数难子产之治，子产屈之。子产执

而戮之，俄而诛之。”

歂杀邓析之以上把邓析被杀事件作了一番梳理。结论是：

说较可信，子产杀邓析之说不大可信；《荀子》诸书所列邓析

“邪恶”虽然不尽可信，但一定程度上可用以推测邓析被杀的原

因。总而言之，邓析事件可能是少正卯之后的又一例“邪说”大

案。

《汉书 艺文志》著录“《邓析》二篇”，列为名家之首。

但后来流传的《邓析子》（上下二篇，语录体，三千余字），其

基本思想却接近法家，不符合《汉书 艺文志》的归类，自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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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关于太公诛华士的传说

膝文

根泽《邓析子探

晁公武、王应麟以下至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者，都怀疑有掺伪。

现代学者马叙伦、罗根泽、孙次舟等人力证其伪，认为“出于晋

人之手，半由捃拾群书，半由伪造附会”

源》）

邓析之诛和少正卯之诛是春秋时期的两大疑案，但封建卫道

者却常常引为口实。尤其是少正卯事件，两千多年来一直被称为

“圣人始诛”，多少人因思想言论“犯罪”，在“孔子诛少正卯”

的口号下罹祸惨死。

，处士横议”（《孟子然而在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

粱惠王上》），当面警

公下》）的战国时期，“圣人之诛”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力。孟轲

当面指责梁惠王“率兽食人”（《孟子

离娄下》），梁惠王、齐宣

告齐宣王说：“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

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（《孟子

下的方略，

王非但不怪罪他，而且听得入神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说穿了不足为

奇：当时各诸侯急于从学者、策士那里请教治国平天

求教心切，说者言词过激、逆耳甚至冒犯也在所不计。应该承

认，战国时期（或者加上春秋时期）是思想言论最自由、最活跃

的时期。接踵而至的秦王朝对思想言论实行严厉管制，一弛一

张，反映了历史的辩证律。

宥

在《荀子》等书中，与少正卯、邓析二案相提并论的，还有

一串年代更为久远的疑案，即“汤诛尹谐，文王诛潘止，周公诛

管叔，太公诛华士，管仲诛付里乙，子产诛史付”（《荀子

苑

坐》）。或作“汤诛蠋沐，太公诛潘阯，管仲诛史附里”（《说

指武》）。又作“殷汤诛尹谐，文王诛潘正，周公诛管、蔡，

始太公诛华士，管仲诛付乙，子产诛史何”（《孔子家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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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蔡世家》

诛》）。各家所记人名歧异，事件舛互，可能是传闻生讹或抄写

致误。其中周公诛管叔、蔡叔是镇压叛乱，《史记

作“杀管叔，放蔡叔”，可置而不论。

｝

。该书《外储说右上》写道：

太公（即吕尚）诛华士事件，《韩非子》有详细记载，但

时被诛的还有狂

太公东封于齐，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、华士昆弟二人者，

立议曰：“吾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耕作而食之，掘井而饮之，

吾无求于人也。无上之名，无君之禄，不事仕而事力。”太公望

至于营丘，使吏执杀之，以为首诛。

太公望曰：“⋯⋯彼不臣天子者，是望

周公旦从鲁闻之，发急传而问之曰：“夫二子贤者也，今日

饷国而杀贤者，何也？

不得而臣也。不友诸侯者，是望不得而使也。耕作而食之，掘井

而饮之，无求于人者，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。且无上名，虽

知，不为望用；不仰君禄，虽贤，不为望功。不仕则不治，不任

则不忠。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，非爵禄则刑罚也。今四者不

足以使之，则望当谁为君乎？不服兵革而显，不亲耕耨而名，又

所以教于国也⋯⋯自谓以为世之贤士，而不为主用，行极贤而不

用于君，此非明主之所臣也⋯⋯是以诛之。”

以上文字与其说是记事，不如说是阐理，即宣扬法家的功利

观和社会论。敌视隐士，反对避世，是法家的基本思想之一，商

鞅、韩非莫不如此，不足为异，但事件本身值得怀疑。其一，狂

华士二人的思想明显打着道家的烙印，太公则是法家的说教者，

他们的思想都超越了所处的时代；其二，《韩非子》内外储说所

录大都是别无佐证的寓言式故事，不大可信；其三，当年武王伐

纣，伯夷、叔齐“叩马而谏”，卫士要对他们动武，正是太公过

去解救，把这两名隐士扶开的（《史记。伯夷列传》），而一旦

东封就拿隐士做“首诛”，这一剧变令人难以置信。以“疾虚

妄”自命的王充对这件事的真伪不加辨别，却赞扬狂矞、华士守

志节，批评太公诛二子“无益于化，空杀无辜之民”（《论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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